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16-027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6 年 5 月 17 日收到保荐机构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自

2016年 5月 13日起更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保荐代表人。 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魏凯先

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负责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平安证券授权孟娜女士接替担任公

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孟娜女士简历附后。

本次变更后不影响平安证券对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工作。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欧阳刚先生

和孟娜女士，持续督导责任截止至募集资金使用完毕为止。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18日

附：孟娜女士简历

孟娜女士，管理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自 2004年至今先后在华龙证券、中泰证券（原齐鲁

证券）工作，2015年加盟平安证券，具有 11年投资银行及相关行业从业经验。 曾负责或参与

易世达 （300125）、 山东矿机 （002526）、 启明信息 （002232） 等 IPO 项目， 泰豪科技

（600590）、宁夏建材（600449）、英力特（000635）、金证股份（600446）等再融资项目的保荐

和承销工作。

证券代码：000631� � � �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2016-18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关于完成注册资本

工商变更及公司章程修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16 年 4 月 6 日、2016 年 4 月 29 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即：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1,463,713,65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1元（含税），送红股 3.8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 股。 本次权

益分派工作已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由 1,463,713,654 股增至 2,166,296,

207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年 5月 4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刊登的《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6-16）。

公司董事会根据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了修订，并办

理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 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6 日取得了在长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营业执照》，本次变更的登记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变更前注册资本：壹拾肆亿陆仟叁佰柒拾壹万叁仟陆佰伍拾肆元整；变更后注册资本：贰

拾壹亿陆仟陆佰贰拾玖万陆仟贰佰零柒元整。 《营业执照》其余登记事项不变。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订如下：

1、原章程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463,713,654元。

修改后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166,296,207元。

2、原章程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1,463,713,654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463,

713,654股，无其他种类股。

修改后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2,166,296,207 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2,166,296,

207股，无其他种类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已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452� � �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2016-038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成立项目

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南长高新能源电

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高新能源” ）在邢台市投资成立项目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投资概述

长高新能源为光伏项目的开展， 出资 100万元在邢台市邢台县注册成立项目子公司；

本次投资金额在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

不构成关联交易，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行

为。

2、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长高新能源是本次对外投资的唯一主体，除此外，无其他对外投资主体。但后期不排除

引进新的投资者。

3、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邢台高昇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羊范镇东坚固村

法定代表人：雷海兵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工程信息咨询服务；电气设备销售。

4、投资的目的和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光伏项目在邢台地区的开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促进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 18日

证券代码：603618� � � �证券简称：杭电股份 编号：2016-031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完成 “五证合一”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5]50

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行企业“五证合一”登记制度的通知》（浙政办发[2015]

67号）等文件要求，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近日对原营业执照、组织

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进行了“五证合一”并领取了浙江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609120811K

名 称：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公司住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6号大街 68-1号

法定代表人：孙庆炎

注册资本：陆亿肆仟零伍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2年 04月 17日

营业期限：2002年 04月 17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制造：电线、电缆（铝合金导线、钢芯铝绞线）。（上述经营范围在批准有效期内

方可经营）服务：电线、电缆生产技术咨询；货物进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

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5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158� � �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8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五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于 2016年 4月 15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二〇一五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 2016 年 5 月 11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二〇一五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修改、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 5月 17日下午 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5月 16日 -2016年 5月 17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 2016年 5月 16日 15:00�至 2016年 5月 17日 15：00�之间的任意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年 5月 17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183号三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汤彰明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8 人，代表股份 572,760,060

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45.0481%。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统

计数据，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113,358,

433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 8.9157%。

综上，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23

人，代表股份 686,118,49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3.9638%，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或股东代理人）

（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15,829,822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 9.1101%。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及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85,878,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0％；反对 240,

400股；弃权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85,878,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0％；反对 240,

400股；弃权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685,878,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0％；反对 240,

400股；弃权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685,878,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0％；反对 240,

400股；弃权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度合并实现利润总额

286,430,381.30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9,373,393.47 元， 年初未分配利润 442,

361,065.54元，提取盈余公积 22,307,158.63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669,427,300.38元。

以 2015年末总股份 1,271,442,278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

（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50,857,691.12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

表决情况：同意 685,878,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0％；反对 240,

400股；弃权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589,422股，反对 240,400股，弃权 0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 2016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定继续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年支付该事务所财务报告审计费 80 万元（含子公司财务审计费）、

内控审计费 35万元，共计 115万元。

表决情况：同意 685,878,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0％；反对 240,

400股；弃权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589,422股，反对 240,400股，弃权 0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经本公司与第一大股东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协商，双方决定继续签署《生

产经营购销框架协议》，2016年度双方生产经营购销总额不超过 2亿元。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石家庄常山纺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常山纺织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337,066,335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87%；反对 240,

400股；弃权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589,422股，反对 240,400股，弃权 0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结合目前整体经济环境、公司所处地区、行业、规模，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薪酬水平，决

定将独立董事津贴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6�万元（税前）。

表决情况：同意 685,878,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50％；反对 240,

400股；弃权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15,589,422股，反对 240,400股，弃权 0股。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天元律师事务所陈惠燕、 时健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203� � �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1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亮股份” ）2015 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表决和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现场会议于 2016年 5月 17日下午 14:00 在浙江省诸暨市

店口镇中央大道海亮商务酒店二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 年 5 月 16 日—2016 年

5月 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年 5月 17日

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6年 5月 16日下午 3：00至 2016年 5月 17日下午 3：00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2 名，其中现场参加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 12

人， 通过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 10人。 参加表决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43,

217,2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38%，其中现场参加表决的股东、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1,242,940,8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37%；通过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76,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5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09,1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现场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吴钢、姚景元律师列席

了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

形成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42,945,814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反对

271,400股；弃权 0股。

2、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42,945,814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反对

258,400股；弃权 13,000股。

3、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42,945,814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反对

258,400股；弃权 13,000股。

4、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2,948,114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反对

256,100股；弃权 13,00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40,016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0.90%；反对 25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8.17％；弃权 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2％。

5、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42,945,814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反对

258,400股；弃权 13,000股。

6、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42,945,814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反对

258,400股；弃权 13,000股。

7、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环境报告书》。

表决结果：同意 1,242,945,814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反对

258,400股；弃权 13,00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2,945,814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反对

258,400股；弃权 13,00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37,716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0.74%；反对 25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8.34％；弃权 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审核日常性关联交易 2016年度计划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曹建国、朱张泉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 867,034,

886股，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76,182,328股。

表决结果：同意 375,910,928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3%；反对

258,400股；弃权 13,00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37,716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0.74%；反对 25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8.34％；弃权 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一揽子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2,940,814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反对

263,400股；弃权 13,00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32,716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0.38%；反对 26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8.69％；弃权 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2％。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曹建国、朱张泉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 867,034,

886股，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76,182,328股。

表决结果：同意 375,905,928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3%；反对

204,500股；弃权 71,90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32,716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0.38%；反对 20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4.51％；弃权 71,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1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本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年度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42,945,814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反对

258,400股；弃权 13,00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1,137,716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0.74%；反对 25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8.34％；弃权 1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92％。

13、审议通过了《关于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曹建国、朱张泉、陈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 900,

775,824股，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42,441,390股。

表决结果：同意 341,861,79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3%；反对

506,600股；弃权 73,00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29,516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87%；反对 50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95%；弃权 7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18%。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海亮环境材料有限公司向海亮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增资的议案》。

关联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曹建国、朱张泉、陈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合计为 900,

775,824股，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342,441,390股。

表决结果：同意 341,861,790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3%；反对

506,600股；弃权 73,000股。

其中持股 5%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 829,516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8.87%；反对 50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95%；弃权 7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18%。

三、律师见证情况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吴钢、姚景元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及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309� � � �证券简称：维力医疗 公告编号：2016-034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 5月 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国贸大道南 47 号公司一号楼二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3,002,90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1.5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向彬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5人，独立董事宓现强先生、董事潘晶女士因出差在外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增勇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3,002,900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3,002,800 99.99 100 0.01 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 2015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3,001,400 99.99 1,500 0.01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3,001,500 99.99 1,400 0.01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 <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3,002,800 99.99 100 0.01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5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3,001,400 99.99 1,500 0.01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 2016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3,002,800 99.99 100 0.01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3,002,800 99.99 100 0.01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3,002,800 99.99 100 0.01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 <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3,002,800 99.99 100 0.01 0 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4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

1,500 51.72 1,400 48.28 0 0.00

6

《

关于公司

2015

年度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

1,400 48.27 1,500 51.73 0 0.00

8

《

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的议案

》

2,800 96.55 100 3.45 0 0.00

10

《

关于修订

<

董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

>

的

议案

》

2,800 96.55 100 3.45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1/2 以上审

议通过。

会议听取了《201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以上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5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布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资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志刚、彭观萍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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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 5月 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吉林省长春市西安大路 4388号广泽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84,245,504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6.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柴琇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3 人，其中孙伊萍女士、祝成芳先生、苏波先生、王磊女士因公

出差无法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其中米常军先生因公出差无法参加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陆辉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其中朱冠舟先生、

陈运先生因公出差无法参加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17,520 99.55 827,984 0.45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股票简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83,423,995 99.55 821,509 0.45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

）

是否当选

14.01

吕厚军

160,202,794 86.95

是

14.02

白丽君

160,195,998 86.9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 度

利润分配预案

》

的议案

24,577,280 96.74 827,984 3.26 0 0

7

关于

《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 度

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的议案

24,583,755 96.77 821,509 3.23 0 0

9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

、

经营

范围及股票简称的议案

24,583,755 96.77 821,509 3.23 0 0

10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24,583,755 96.77 821,509 3.23 0 0

11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

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提供

担保的议案

24,583,755 96.77 821,509 3.23 0 0

12

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24,583,755 96.77 821,509 3.23 0 0

13

关于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24,583,755 96.77 821,509 3.23 0 0

14.01

吕厚军

1,362,554 5.36

14.02

白丽君

1,355,758 5.3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0《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 > 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青峰、邓颖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华联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5月 17日

2016年 5 月 1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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